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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放 Sexpress 
電話：27200891  
傳真：27200205 電郵：SEXpresshk@gmail.com   
 

色放 Sexpress 就淫審制度改革立場書 

 

     

保障自由、締造多元開放的社會 

 

過去一年，接二連三發生了多宗創作被刑事檢控的風波，例如《中文大學學生報》

的情色版與香港獨立媒體網《呼籲齊貼色情 hyperlink》一文，均被淫審處評為二

級不雅，又或是「住好 D」品牌以「14K」的字眼為創作 T 恤理念，被警方以三

合會條例拘捕。這些事件，使創作人、互聯網用戶、文字工作者非常憂慮：若言

論和表達入罪的機制一旦展開，香港整個自由開放的文化，很容易被摧毀。 

 

自 2000 年起，政府和民間多次提出要改革淫審制度，可是，淫審制度不單是一

個審查機制，它將影響到社會文化氛圍，而我們應從價值出發，去討論改革的方

向。任何的審查均應保障言論、創作、表達自由，多元、開放、包容的社會，以

及我們下一代的倫理、美學教育。 

 

以下的立場書將詳述我們對現有《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 390
章)的內容，以及制度改革的原則。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簡介： 

 

現在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是 1987 年才訂立的，取替了 1975 訂立的《不

良刊物條例》。條例沿自英國 1857 年由 Lord Campbell 提出的 Obscene Publication 
Acts。其實，早於當時，已有反對聲音質疑如何定義淫褻的問題，而 Lord Campbell
當時指出，物品的目的(single purpose)是為了去污染青少年道德、又或使正常人

的道德規範受創（shock），就會被視為淫褻，而條例的目的是保障兒童、婦女和

心靈脆弱的一群。1959 年，英國政府修定了條列，要加強監管，1960 年英國政

府就引用了該法例控告企鵝出版社出版 DH Lawrence 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結果敗訴。由於出版社爭相挑戰條列的限度，英國自 1976 年以來，再沒有控告

過文字上的色情創作。 

 

可見，自淫審法例於英國落實以來，爭拗不絶，其一是淫褻的定義是因不同的群

體而異，亦會隨著社會的風氣而改變。香港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亦是

以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物件的真正目的、整體性效果與受眾群體等原則考慮。 

立法會 CB(1)618/07-08(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2

 

社會整體道德標準與尊重小眾表達權 

 

當我們說社會整體道德時，不應以主流道德去理解，而要包括社會主流對小眾的

包容，譬如說，對於某些異性戀者來說，可能會覺得同性戀親暱行為難以接受，

這是因為他們囿於自己經驗認知所致；又或者低下階層某些表述話語，主流中層

階層可能覺得不雅，我們不能封殺其表達的權力。 

 

可是，目前的投訴機制，鼓勵個人把自己的價值觀，透過淫審制度強加他人，而

這些個人完全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其投訴並沒有公開），這種做法，只會鼓

勵打壓異己的排他文化，令香港喪失國際城市應有的多元與包容。 

 

我們認為，社會整體道德應建基於尊重小眾、多元文化的前提下作評估。事實上，

香港的終審法院在平衡某些群體（也許是主流）不安與冒犯與表達自由之間，也

採取了多元、包容和開放（pluralism, tolerance and broadmindedness）的前提。 

 

免責機制 ── 言論, 表達, 創作自由 

 

目前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是有免責條款的（390 章 28 條）： 

 

「凡有因發布物品或公開展示事物而根據本部提出的控罪，如得到審裁處同意該

項發布或展示是擬為公益而作的，理由是發布該物品或展示該事物有利於科學、

文學、藝術、學術或大眾關注的其他事項，即可作為該控罪的免責辯護。」 

 

可見，法例有考慮到在查禁的前提是言論、表達、創作、科研、教育等價值。可

是，審查員卻甚少運作這免責機制，而是由影視處的行政指引作主導。 

 

我們要求，政府應主動向審查員、督導員解釋，並向公眾教育免責條款的原則，

以免非必要地審查文學、宗教、藝術、教育和公民表達的內容和形式。 

 

不要小圈子審裁員 

 

根據 2004 年的審計處報告：審計署 2004 年的報告，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裁員裡，

年齡界乎 21 至 30 歲在 2003 年的比例僅佔 1%，21 名積極審裁員竟處理近六成

個案。目前，審裁員人數已增至 320 人，但因為大部份審裁員均有正職，難以抽

空出席日間的審查工作，相反，部份委員郤公然朋黨結派，組成「淫褻及不雅物

品審裁員協會」，有操縱社會道德標準的詮釋之嫌1。 

                                                 
1 李柱銘於 5 月 30 日提交立法會要求政府解釋該協會與淫審處的關係, 是否影響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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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審裁員是由影視處招務，據了解影視處會先篩選合資格者名單，再以抽簽

方法選出審裁員，可是，處方並沒有解釋其篩選的準則，亦沒有公開申請人落選

的理由。 

 

我們建議淫審處採用採用陪審員制度，以增強其代表性，並防止少數人操控審查

制度。 

 

公開透明，確保程序公義 

 

目前，淫審制度於初審時是採取閉門會議的形式進行。在過程中，審裁員只考慮

影視處或呈交物品者單方面的資料，出版人和作者往往在不知情。此外，法例第

14 條還規定審裁處「無須為所作的任何決定暫定類別提出理由」，使因為評級而

面對刑責者無從知道自己所犯何事，亦難以抗辯。這抵觸了人權法第 10 條規定

「刑事民事之判決應一律公開宣示」的原則。 

 

事實上，從中大學生報和香港獨立媒體網的情況看，審裁處在初審後並沒有即時

指出不雅的部份，而影視處提交給審裁處的物品資料（香港獨立媒體網《呼籲齊

貼色情 hyperlink》一文）完全不完整（佔文章三份之一的篇幅），明顯違反程序

公義。 

 

我們要求初審程序要公開透明，與物品相關的出版人或作者，應於審裁先接獲通

知，給予提交補充資料的權利。 

 

行政與司法角色分開 

 

目前，影視處主導了淫審制度：司法機構的審裁員由行政機構篩選，初審資料全

由影視署單方呈上，審裁員傾向以影視處的行政指引來為物品評級，而沒有行使

條例所賦予的詮釋權和免責條款。最諷刺的是，在行政主導下初審後，作者或出

版人提出覆審，卻要另交一千多的覆審費用，主席審裁員更是同一人。 

 

影視處作為行政與執法機構，當然可以對一些刊物提出檢控，但所有物件在提交

司法機構後，均應以「假設無罪」的態度下進行審訊，在初審過程，就要讓涉事

人可以出席解釋與自辯。 

 

互聯網和業界、參與者自律機制 

 

目前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是針對傳統出版媒體，而規管電影的是《電 



 4

影檢查條例》（香港法例第 392 章），至於電視和電台則是《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

（第 391 章）。 

 

然而，在過去一年，影視處卻引用了《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審查互聯網。

可是，條例上所謂的「刊物封面」、「佔三份之一空間的警告字眼」等，根本無法

應用在互聯網上。更荒謬的是，影視處只針對香港註冊的網站進行審查，結果令

網民紛紛計畫把伺服器移民到海外。 

 

互聯網的空間，有別於出版、電影和電視，是一個公共與私人領域交錯、互動的

空間，此外，它是一個使用者自己主導的空間，網站資訊於互聯網中，儼如大海

中的砂石，要使用者主動地以搜尋器，才能找到相關的資訊。而網上的的虛擬社

群，其內容的界線，是透過社群成員的參與來劃定，若有違反社群的價值，會由

成員直接提出審議。此外，由於互聯網是一個全球通行的空間，網民的道德價值，

非常多元，亦較為開放。 

 

故此，英國和加拿大等普通法國家，會以業界自律的方法來審查互聯網資訊，譬

如說英國和加拿大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會主動過濾一些兒童色情的資訊。 

 

其實加拿大在廣播業上，亦採取了自律的方法，讓業界自己定訂查禁的界線（如

用語），而廣管機構則主要處理和審議投訴，向業界反映又或提出檢控。香港的

廣播業因為殖民制度而度至行政機構高度介入，使民間自律的機制未能完善發

展。由於查禁的基礎是社會的文化和道德水平，而文化是隨著時間和社會發展而

改變的，有效的查禁界線，應由參與該媒介的用戶、經營者來主導。 

 

兼論社團條例 

 

近月，除了影視處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引進互聯網造成的混亂外，警

方把《社團條例》引進產品設計和互聯網，亦打擊了香港的創作、表達和言論自

由空間。黑社會的活動，一定要打擊，可是，警方應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一些言

論（如於網上以黑社會名義招收會員）或表達（以黑社會標記去收取保護費）是

黑社會活動的一部份才採取撿控，而不應捕風捉影，掠奪一般市民和創作者表達

自由的空間。 

 

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地位得來不易，除了經濟發展外，自由開放與多元的文化是

城市的基石。此外，經濟轉型，香港已慢慢由一個地產主導的經濟，變成一個金

融主導的都會，文化、科技與創意，將成為主要的輔助產業，我們要高瞻遠矚，

保障社會的言論和表達自由，塑造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至於有關道德與性的教

育應該建基在人權自由等概念之上，而不能簡化成鼓勵撿舉的工作坊；倫理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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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從經驗、討論和自我反省中慢慢培養，而不是簡單的黑白選擇。 

 

我們要求： 

 

1．淫審制度的改革應建基在多元、開放、包容等原則之上，進行公開諮詢，並

保障人權法和基本法賦予市民的言論、表達、創作自由； 

2．任何審查制度和程序，應公開透明，使市民可以參與審議； 

3．司法機關在淫審制度上要獨立，以陪審員制度取代小圈的審裁員制 

4．以業界自律取代自上而下的行政指引； 

5．反對在沒有構成實質傷害下，以言論和表達的方式的檢控； 

 

2008 年 1月 11 日 

 

色放 Sexpress 

色放是由一群關心香港文化發展的人士組成，成員背景非常多樣化，包裝媒體

工作者﹑藝術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學生等等。 

色放﹐代表一個理念﹐也是我們的行動綱領。  

「色」﹐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是本性﹐是情慾﹐是空﹐是彩…. 

「色」的諧音「釋」是論述、是哲理、是解放…；「識」是認知、是辨別、是

明瞭…﹔「式」﹐是形態、是程序、是方法…  

「色放」﹐因此可以是「釋放」、「識放」或「式放」﹐我們以討論、辨識、

研究、教育、書寫、藝術表達、傳播等行動形式﹐釋放我們在性、身體、情慾

等方面的認識與實踐的能量，表達其豐富的色彩、多樣的形態和多層的意義，

並解開在觀念、人倫、法理及制度上的種種束縛與禁忌。  

我們要「色放」思想、言論、創作、家庭、教育、關係、信仰等等，以尊重差異、

自由公平、平等博愛、多元包容等價值，透過討論和踐行，營造開放的公共空間﹑

人文氣息和人性化的生活。 

 

 


